
概覽

我們是一家自成立之初即定位於天然藥物創新主線，專注於高技術壁壘原創新藥研發、產

業化及商業化的生物醫藥公司。自2010年成立以來，我們已開發出一款商業化產品及八款在研

候選藥物，彰顯本公司強大的研發能力以及已獲驗證的潛力。

業務發展的里程碑事件

下文概述我們關鍵業務發展的里程碑事件。

年份 事件

2010年 我們在中國成立為有限責任公司。

2013年 我們完成WH001的II期臨床試驗。

WH001項目獲得國家「十二五」重大專項資助。

2014年 我們啟動WH001的III期臨床試驗。

2015年 我們獲批設立及運營「博士後科研工作站」。

我們完成WH001的III期臨床試驗。

2016年 我們建立了全球首條用於從天然植物中提取及分離微量水溶性活性成分的

全自動化生產線。

2017年 我們為桑博恩®提交新藥上市申請(NDA)。

2020年 我們完成SZ-A原料藥及桑博恩®的新藥上市申請(NDA)。

桑博恩®獲納入國家醫保目錄。

2021年 桑博恩®獲評2020年度「中國重要醫學進展」。

2022年 WH002榮獲2022年度「北京市科學技術獎」及「中國藥學會科學技術獎」。

2023年 我們獲得WH006針對肥胖適應症的臨床試驗批准。

我們完成WH002的I期臨床試驗。

歷 史、發 展 及 公 司 架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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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事件

2024年 我們完成WH006的I期臨床試驗。

桑博恩®被列入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醫學科學「十四五」學科發展戰略研究報

告。

2025年 我們完成WH002的II期臨床試驗。

我們啟動WH006的II期臨床試驗。

桑博恩®被納入《中國糖尿病防治指南（2024年版）》及《國家基層糖尿病防治

管理指南（2025年版）》。

桑博恩®獲中華醫學會頒發「醫學科學技術獎二等獎」。

我們為桑枝總生物鹼片提交在澳門的上市申請並收到受理通知。

我們的子公司

下表載列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子公司的詳情。

子公司名稱 成立地點 成立日期

本集團應佔

股權權益 主要業務活動

廣西五和博澳藥業有限公司 中國 2014年8月20日 100% 醫藥技術開發、植物

提取及生產運營

北京五和博澳大誠醫藥科技

有限公司

中國 2023年12月20日 100% 醫學研究及實驗開發

澳門五和博澳藥業有限公司(1) 澳門 2025年4月16日 100% 藥物及健康產品的研

究、開發、生產及

銷售

浙江五和博澳醫藥科技有限公司 中國 2024年11月12日 100% 技術開發及市場營銷

歷 史、發 展 及 公 司 架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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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公司發展及主要股權變動

(1) 成立及早期發展

2010年5月7日，本公司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為有限責任公司，初始註冊資本為人民幣

20,000,000元。本公司成立時的股權結構載列於下表：

股東 認繳註冊資本 持股比例

（人民幣元） (%)

黃君女士(1) 10,400,000 52.00

余協財先生 4,800,000 24.00

胡定飛先生 4,800,000 24.00

總計 20,000,000 100.00

附註：

(1) 黃君女士為執行董事兼董事會主席黃岳升先生的女兒。2011年6月，黃君女士將其當時持有的本公司全部

股權以零代價轉讓給黃岳升先生，因該轉讓為家族內部安排。

自2011年6月至2014年10月期間，本公司經歷數輪增資。完成後，本公司的註冊資本增加至

人民幣80,000,000元，具體持股情況如下：

股東 認繳註冊資本 持股比例

（人民幣元） (%)

黃岳升 41,600,000 52.00

余協財先生 19,200,000 24.00

胡定飛先生 19,200,000 24.00

總計 80,000,000 100.00

(2) 2014年11月天使輪融資

2014年10月，本公司及當時股東與寧波朗盛二號股權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朗盛二

號」）訂立投資協議，據此，朗盛二號以人民幣30,000,000元的對價認購本公司新增註冊資本人民

幣3,779,547元（「天使輪融資」）。2014年11月天使輪融資完成後，本公司股權結構如下：

股東 認繳註冊資本 持股比例

（人民幣元） (%)

黃岳升先生 41,600,000 49.65

余協財先生 19,200,000 22.92

胡定飛先生 19,200,000 22.92

朗盛二號 3,779,547 4.51

總計 83,779,547 100.00

歷 史、發 展 及 公 司 架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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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5年9月A輪融資

2015年6月，本公司及當時的股東與北京龍磐生物醫藥創業投資中心（有限合夥）（「北京龍

磐」）、寧波朗盛百匯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朗盛百匯」，連同朗盛二號，統稱為「朗盛投資

者」）、陳森潔先生、杭州南海成長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杭州南海」）、蘇州北極光正源創業

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北極光正源」）及上海同創偉業共享創業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上海同創偉業」）訂立投資協議，據此上述投資者以人民幣230,000,000元的對價認購本公司新

增註冊資本人民幣16,755,909元（「A輪融資」），詳情如下：

投資者 認繳註冊資本 對價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北京龍磐 4,371,107 60,000,000

朗盛百匯 3,642,589 50,000,000

陳森潔先生 2,914,071 40,000,000

杭州南海 2,549,812 35,000,000

北極光正源 2,185,553 30,000,000

上海同創偉業 1,092,777 15,000,000

總計 16,755,909 230,000,000

2015年9月A輪融資完成後，本公司股權結構如下：

股東 認繳註冊資本 持股比例

（人民幣元） (%)

黃岳升先生 41,600,000 41.38

余協財先生 19,200,000 19.10

胡定飛先生 19,200,000 19.10

朗盛投資者 7,422,136 7.38

— 朗盛二號 3,779,547 3.76

— 朗盛百匯 3,642,589 3.62

北京龍磐 4,371,107 4.35

同創偉業投資者 3,642,589 3.63

— 杭州南海 2,549,812 2.54

— 上海同創偉業 1,092,777 1.09

陳森潔先生 2,914,071 2.90

北極光正源 2,185,553 2.17

總計 100,535,456 100.00

(4) 2020年股權轉讓作為股權結構調整及股份激勵

2020年1月19日，五和同源一號依據中國法律以有限合夥企業形式成立，作為我們的股份激

勵平台。2020年7月，黃岳升先生、余協財先生、胡定飛先生及朗盛二號分別將本公司的註冊資

歷 史、發 展 及 公 司 架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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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民幣2,496,000元、人民幣1,152,000元、人民幣1,152,000元及人民幣226,773元轉讓予五和

同源一號，轉讓價為每單位註冊資本人民幣1元。

2020年8月11日及8月26日，黃岳升先生、余協財先生及胡定飛先生分別設立了九江瑞和及

壽光瑞盛和社會經濟諮詢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壽光瑞盛和」），均為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

合夥企業以及黃先生、余先生及胡先生的中間持股平台。2020年10月，黃岳升先生、余協財先生

及胡定飛先生(i)分別將本公司的註冊資本人民幣15,080,318.4元、人民幣5,026,772.8元及人民幣

5,026,772.8元轉讓予九江瑞和；及(ii)分別將本公司的註冊資本人民幣2,613,921.86元、人民幣

1,206,425.47元及人民幣1,206,425.47元轉讓予壽光瑞盛和。

2020年11月16日，九江瑞達依據中國法律以有限合夥企業形式成立。2020年12月，壽光瑞

盛和將本公司的註冊資本人民幣5,026,773元以每單位註冊資本人民幣1元的轉讓價轉讓予九江瑞

達。2020年11月20日，九江瑞津依據中國法律以有限合夥企業形式成立，作為我們的股份激勵

平台。2020年12月，九江瑞和將本公司的註冊資本人民幣5,529,450元以每單位註冊資本人民幣

1.8元的轉讓價轉讓予九江瑞津。

於2020年上述股權轉讓完成後，本公司的股權結構如下：

股東 認繳註冊資本 持股比例

（人民幣元） (%)

黃岳升先生 21,409,759 21.30

九江瑞和(1) 19,604,414 19.50

余協財先生 11,814,802 11.75

胡定飛先生 11,814,802 11.75

朗盛投資者 7,195,363 7.16

— 朗盛百匯 3,642,589 3.62

— 朗盛二號者 3,552,774 3.53

九江瑞津(2) 5,529,450 5.50

九江瑞達(3) 5,026,773 5.00

五和同源一號(4) 5,026,773 5.00

北京龍磐 4,371,107 4.35

同創偉業投資者者 3,642,589 3.62

— 杭州南海 2,549,812 2.54

— 上海同創偉業者 1,092,777 1.09

陳森潔先生 2,914,071 2.90

北極光投資者(5) 2,185,553 2.17

— 北極光正源 1,391,153 1.38

— 北極光泓源 794,400 0.79

總計 100,535,45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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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九江瑞和是我們的控股股東之一，亦是黃岳升先生、余協財先生及胡定飛先生的中間持股平台，截至最後

實際可行日期，由彼等分別持有60%、20%及20%的權益，且黃岳升先生為其普通合夥人。

(2) 有關九江瑞津的詳情，請參閱本節下文「股份激勵平台」。

(3) 九江瑞達是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其為是我們的控股股東之一。其普通合夥人為黃岳升先生，持有

約23.12%的合夥權益。九江瑞達共有十名有限合夥人，其中包括：(i)余協財先生，持有約12.48%的合夥

權益；(ii)胡定飛先生，持有約9.76%的合夥權益；(iii)余恭鎖先生（余協財先生的侄兒），持有約2.73%的

合夥權益；及(iv)其他七名有限合夥人（均為獨立第三方）。

(4) 有關五和同源一號的詳情，請參閱本節下文「股份激勵平台」。

(5) 2016年8月，北極光正源向北極光泓源轉讓本公司註冊資本人民幣794,400元，對價為人民幣10,904,332.65

元，該對價經各方公平磋商後確定，並考慮基於本公司估值評估得出的每單位註冊資本價格。該股權轉讓

於2017年1月完成。

(5) 2021年1月的A+輪融資及股權轉讓

2020年12月，本公司及當時的股東與杭州鼎投企業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杭州鼎

投」）、寧波高靈股權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寧波高靈」）、青島天自五和投資合夥企業（有限

合夥）（「天自五和」）、凱喜雅控股有限公司（「凱喜雅控股」）及嘉興翮豐股權投資合夥企業（有限

合夥）（「嘉興翮豐」）訂立投資協議，據此，上述投資者認繳本公司新增註冊資本人民幣

12,243,782元，對價為人民幣341,000,000元（「A+輪融資」），詳情如下：

投資者 認繳註冊資本 對價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杭州鼎投 3,949,607 110,000,000

寧波高靈 3,590,552 100,000,000

天自五和 1,831,181 51,000,000

凱喜雅控股 1,795,276 50,000,000

嘉興翮豐(1) 1,077,166 30,000,000

總計 12,243,782 341,000,000

附註：

(1) 嘉興翮豐是一家於2020年10月13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嘉興翮豐

為獨立第三方。

在A+輪融資完成前，經2021年1月本公司股東會批准，我們當時的現有股東訂立多份股權

轉讓協議，據此：(i)黃岳升先生、余協財先生及胡定飛先生分別向寧波高靈轉讓本公司註冊資本

人民幣760,351元、人民幣675,869元及人民幣675,869元，轉讓價格為每單位註冊資本人民幣

23.67元，該價格經各方公平磋商後確定，並考慮基於本公司估值評估得出的每單位註冊資本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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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ii)朗盛二號向福州高新區天巨卓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天巨卓投資」）轉讓本公司註冊

資本人民幣359,055元，轉讓價格為每單位註冊資本人民幣27.85元，該價格經各方公平磋商後確

定，並考慮基於本公司估值評估得出的每單位註冊資本價格；及(iii)五和同源一號分別向五和同

源二號及五和同源三號轉讓本公司註冊資本人民幣2,010,709元及人民幣1,005,355元，轉讓價格

為每單位註冊資本人民幣1元。

於2021年1月A+輪融資及上述股權轉讓完成後，本公司的股權結構如下：

股東 認繳註冊資本 持股比例

（人民幣元） (%)

黃岳升先生 20,649,408 18.31

九江瑞和 19,604,414 17.38

余協財先生 11,138,933 9.88

胡定飛先生 11,138,933 9.88

朗盛投資者 6,836,308 6.06

— 朗盛百匯 3,642,589 3.23

— 朗盛二號 3,193,719 2.83

寧波高靈 5,702,641 5.06

九江瑞津 5,529,450 4.90

九江瑞達 5,026,773 4.46

北京龍磐 4,371,107 3.88

杭州鼎投 3,949,607 3.50

同創偉業投資者 3,642,589 3.23

— 杭州南海 2,549,812 2.26

— 上海同創偉業 1,092,777 0.97

陳森潔先生 2,914,071 2.58

北極光投資者 2,185,553 1.94

— 北極光正源 1,391,153 1.23

— 北極光泓源 794,400 0.70

五和同源一號 2,010,709 1.78

五和同源二號(1) 2,010,709 1.78

天自五和 1,831,181 1.62

凱喜雅控股 1,795,276 1.59

嘉興翮豐 1,077,166 0.96

五和同源三號(2) 1,005,355 0.89

天巨卓投資 359,055 0.32

總計 112,779,238 100.00

附註：

(1) 有關五和同源二號的詳情，請參閱本節下文「股份激勵平台」。

(2) 五和同源三號是我們的控股股東之一一家於2021年1月20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亦是[黃岳

升先生、余協財先生及胡定飛先生的中間持股平台]，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分別持有52%（作為其普通合

夥人）、24%及24%（作為其有限合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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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改制為股份公司

2021年3月30日，我們正式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總數為112,779,238股股份，每股面值

人民幣1.00元），公司名稱變更為「北京五和博澳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7) 2023年3月B輪融資

2022年12月，本公司及當時的股東與青島天自博澳創業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天

自博澳」）訂立投資協議，據此，天自博澳以人民幣50,000,000元的對價認購本公司新發行的

1,611,132股股份（「B輪融資」）。2023年3月B輪融資完成後，本公司的股權結構如下：

股東 持股數量 持股比例

(%)

黃岳升先生 20,649,408 18.05

九江瑞和 19,604,414 17.14

胡定飛先生 10,864,753 9.50

余協財先生 10,727,663 9.38

朗盛投資者 6,836,308 5.98

— 朗盛百匯 3,642,589 3.18

— 朗盛二號 3,193,719 2.79

寧波高靈 5,702,641 4.99

九江瑞津 5,529,450 4.83

九江瑞達 5,026,773 4.39

北京龍磐 4,371,107 3.82

杭州鼎投 3,949,607 3.45

同創偉業投資者 3,642,589 3.18

— 杭州南海 2,549,812 2.23

— 上海同創偉業 1,092,777 0.96

天自投資者 3,442,313 3.01

— 天自五和 1,831,181 1.60
— 天自博澳 1,611,132 1.41

陳森潔先生 2,914,071 2.55

北極光創投投資者 2,185,553 1.91

— 北極光正源 1,391,153 1.22
— 北極光泓源 794,400 0.69

五和同源一號 2,010,709 1.76

五和同源二號 2,010,709 1.76

凱喜雅控股 1,795,276 1.57

嘉興翮豐 1,077,166 0.94

五和同源三號 1,005,355 0.88

俞荷青女士(1) 456,963 0.40

天巨卓投資 359,055 0.31

宋珠琴女士(2) 228,487 0.20

合計 114,390,370 100.00

歷 史、發 展 及 公 司 架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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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2022年8月，余協財先生及胡定飛先生分別向俞荷青女士轉讓182,783股及274,180股股份，對價分別為人

民幣4,000,000元及人民幣6,000,000元。據我們所知，俞荷青女士為獨立第三方。

(2) 2022年8月，余協財先生向宋珠琴女士轉讓228,487股股份，對價為人民幣5,000,000元。據我們所知，宋珠

琴女士為獨立第三方。

(8) 2023年10月B+1輪融資及股份轉讓

2023年6月，本公司及我們當時的股東與杭州鼎祐企業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杭州鼎

祐」）及鄆城清科產業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清科產業投資」）訂立投資協議。隨後，

2023年9月，本公司及我們當時的股東另與煙台天自五博創業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天

自五博」）簽訂投資協議。根據上述投資協議，上述投資者以人民幣158,000,000元的對價認購

5,020,465股新股份（「B+1輪融資」），詳情如下：

投資者 持股數量 對價

（人民幣元）

杭州鼎祐 1,906,505 60,000,000

天自五博 1,684,080 53,000,000

清科產業投資 1,429,880 45,000,000

合計 5,020,465 158,000,000

與B+1輪融資同步，2023年6月，上海同創偉業向杭州鼎祐轉讓690,763股股份，對價為人

民幣20,000,000元。

2023年10月B+1輪融資及上述股份轉讓完成後，本公司的股權結構如下：

股東 持股數量 持股比例

(%)

黃岳升先生 20,649,408 17.29

九江瑞和 19,604,414 16.42

胡定飛先生 10,864,753 9.10

余協財先生 10,727,663 8.98

朗盛投資者 6,836,308 5.73

— 朗盛百匯 3,642,589 3.05

— 朗盛二號 3,193,719 2.67

杭州投資者 6,546,875 5.48

— 杭州鼎投 3,949,607 3.31

— 杭州鼎祐 2,597,268 2.18

寧波高靈 5,702,641 4.78

九江瑞津 5,529,450 4.63

歷 史、發 展 及 公 司 架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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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 持股數量 持股比例

(%)

天自投資者 5,126,393 4.29

— 天自五和 1,831,181 1.53

— 天自五博 1,684,080 1.41

— 天自博澳 1,611,132 1.35

九江瑞達 5,026,773 4.21

北京龍磐 4,371,107 3.66

同創偉業投資者 2,951,826 2.47

— 杭州南海 2,549,812 2.14

— 上海同創偉業 402,014 0.34

陳森潔先生 2,914,071 2.44

北極光創投投資者 2,185,553 1.83

— 北極光正源 1,391,153 1.17

— 北極光泓源 794,400 0.67

五和同源一號 2,010,709 1.68

五和同源二號 2,010,709 1.68

凱喜雅控股 1,795,276 1.50

嘉興翮豐 1,077,166 0.90

清科產業投資 1,429,880 1.20

五和同源三號 1,005,355 0.84

俞荷青女士(1) 456,963 0.38

天巨卓投資 359,055 0.30

宋珠琴女士(2) 228,487 0.19

合計 119,410,835 100.00

附註：
(1) 2 02 4年10月，俞荷青女士將其持有的本公司全部456 , 9 63股股份轉讓給西藏龍磐，對價為人民幣

12,943,065.71元。該對價經各方公平磋商後確定，並考慮基於本公司估值評估得出的每份註冊資本價格。

股份轉讓於[2024年10月17日]完成。因此，俞荷青女士不再擔任我們的股東。

(2) 2 02 4年10月，宋珠琴女士將其持有的本公司全部228 , 4 87股股份轉讓給西藏龍磐，對價為人民幣

6,471,688.64元。該對價經各方公平磋商後確定，並考慮基於本公司估值評估得出的每份註冊資本價格。

股份轉讓於[2024年10月17日]完成。因此，宋珠琴女士不再擔任我們的股東。

(9) 2024年11月及2025年3月B+2輪融資

2024年10月，本公司及我們當時的股東與北京市醫藥健康產業投資基金（有限合夥）（「北京

醫藥基金」）訂立投資協議，據此，北京醫藥基金以人民幣150,000,000元的對價認購本公司新發

行的4,766,265股股份。

2025年1月，本公司及我們當時的股東與北京市大興區產業發展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大興產業發展基金」，與北京醫藥基金訂立投資協議，據此，大興產業發展基金以人民幣

30,000,000元的對價認購本公司新發行的953,253股股份。

歷 史、發 展 及 公 司 架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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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份發行（「B+2輪融資」）分別於2024年11月及2025年3月完成後，本公司的股權結構

如下：

股東 持股數量 持股比例

(%)

黃岳升先生 20,649,408 16.50

九江瑞和 19,604,414 15.67

胡定飛先生 10,698,711 8.55

余協財先生 10,414,070 8.32

朗盛投資者 6,677,432 5.33

— 朗盛百匯 3,483,713 2.78

— 朗盛二號 3,193,719 2.55

杭州投資者 6,546,875 5.23

— 杭州鼎投 3,949,607 3.16

— 杭州鼎祐 2,597,268 2.08

寧波高靈 5,702,641 4.56

龍磐投資者 5,536,192 4.42

— 北京龍磐 4,371,107 3.49

— 西藏龍磐(1) 1,165,085 0.93

九江瑞津 5,529,450 4.42

天自投資者 5,126,393 4.10

— 天自五和 1,831,181 1.46

— 天自五博 1,684,080 1.35

— 天自博澳 1,611,132 1.29

九江瑞達 5,026,773 4.02

北京醫藥基金 4,766,265 3.81

同創偉業投資者 2,951,826 2.36

— 杭州南海 2,549,812 2.04

— 上海同創偉業 402,014 0.32

陳森潔先生 2,914,071 2.33

北極光創投投資者 2,185,553 1.75

— 北極光正源 1,391,153 1.11

— 北極光泓源 794,400 0.63

五和同源一號 2,010,709 1.61

五和同源二號 2,010,709 1.61

凱喜雅控股 1,795,276 1.43

清科產業投資 1,429,880 1.14

五和同源三號 1,005,355 0.80

大興產業發展基金 953,253 0.76

科瓴安醫藥(2) 635,503 0.51

嘉興翮豐 600,539 0.48

天巨卓投資 359,055 0.29

合計 125,130,353 100.00

歷 史、發 展 及 公 司 架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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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其指西藏龍磐中小企業發展基金股權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西藏龍磐」，連同北京龍磐，統稱為「龍磐

投資者」）。有關詳情，請參閱本節下文「[編纂]前投資 — 有關[編纂]前投資者的資料」。

2024年10月，俞荷青女士、余協財先生、宋珠琴女士及胡定飛先生以每股股份人民幣28.3241元的轉讓價

分別向西藏龍磐轉讓456,963股、313,593股、228,487股及166,042股股份。上述股份轉讓於[2024年10月17

日]完成。

(2) 科瓴安醫藥指合肥科瓴安醫藥科技有限公司。有關詳情，請參閱本節下文「[編纂]前投資 — 有關[編纂]前

投資者的資料」。

嘉興翮豐及朗盛百匯以每股股份人民幣31.4712元於2024年12月及2025年1月分別向科瓴安醫藥轉讓

476,627股及158,876股股份。上述股份轉讓於[2025年2月20日]完成。

(10) 2025年9月及2025年10月B+3輪融資及股份轉讓

2025年9月，本公司及我們當時的股東與北京醫藥基金及北京工融順禧股權投資基金（有限

合夥）（「工融順禧」）訂立投資協議，據此，北京醫藥基金及工融順禧各自分別以人民幣

50,000,000元的對價認購1,588,755股新股份（「B+3輪融資」）。

與B+3輪融資同步，我們當時的現有股東訂立多項股份轉讓協議，據此，(i)2025年9月，朗

盛百匯向合肥國駿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合肥國駿」）轉讓7 0 6 , 1 13股股份，對價為人民幣

20,000,000元，及(ii)2025年10月，嘉興翮豐向揚州中和匯瑾股權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中

和匯瑾」）轉讓600,539股股份，對價為人民幣17,009,726元。上述股份轉讓的轉讓價格均為每股

股份人民幣28.3241元。

歷 史、發 展 及 公 司 架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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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輪融資及上述股份轉讓完成後，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公司的股權結構如下：

股東 持股數量 持股比例

(%)

黃岳升先生 20,649,408 16.09

九江瑞和 19,604,414 15.28

胡定飛先生 10,698,711 8.34

余協財先生 10,414,070 8.12

杭州投資者 6,546,875 5.10

— 杭州鼎投 3,949,607 3.08

— 杭州鼎祐 2,597,268 2.02

北京醫藥基金 6,355,020 4.95

朗盛投資者 5,971,319 4.65

— 朗盛二號 3,193,719 2.49

— 朗盛百匯 2,777,600 2.16

寧波高靈 5,702,641 4.44

龍磐投資 5,536,192 4.31

— 北京龍磐 4,371,107 3.41

— 西藏龍磐 1,165,085 0.91

九江瑞津 5,529,450 4.31

天自投資者 5,126,393 4.00

— 天自五和 1,831,181 1.43

— 天自五博 1,684,080 1.31

— 天自博澳 1,611,132 1.26

九江瑞達 5,026,773 3.92

同創偉業投資者 2,951,826 2.30

— 杭州南海 2,549,812 1.99

— 上海同創偉業 402,014 0.31

陳森潔先生 2,914,071 2.27

北極光創投投資者 2,185,553 1.70

— 北極光正源 1,391,153 1.08

— 北極光泓源 794,400 0.62

五和同源一號 2,010,709 1.57

五和同源二號 2,010,709 1.57

凱喜雅控股 1,795,276 1.40

工融順禧 1,588,755 1.24

清科產業投資 1,429,880 1.11

五和同源三號 1,005,355 0.78

大興產業發展基金 953,253 0.74

合肥國駿 706,113 0.55

科瓴安醫藥 635,503 0.50

中和匯瑾 600,539 0.47

天巨卓投資 359,055 0.28

合計 128,307,863 100.00

歷 史、發 展 及 公 司 架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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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法律顧問確認

據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告知，本公司的註冊資本及股本變動均屬合法有效，且我們已就相

關的股權轉讓及增資向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的有關地方分局辦理所有必要的登記或備案手

續。

股份激勵平台

為認可我們的僱員及關鍵人員的貢獻，並激勵其推動我們的發展，我們已在中國五家有限

合夥企業層面設立我們的股份激勵平台，即五和同源一號、五和同源二號、五和同源四號、五和

同源五號及九江瑞津，並透過該等平台持有我們的股份。根據我們的股份激勵計劃，參與者對我

們的股份並不擁有直接權利。由於我們的股份激勵計劃不涉及在[編纂]後授予本公司新股份或新

股份的購股權，因此不受上市規則第十七章條文的規限。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股份激勵計劃

項下的所有激勵獎勵均已授予並歸屬，據此，我們五個股份激勵平台的持股情況如下：

(1) (i)黃岳升先生作為普通合夥人持有五和同源一號約2.22%的權益，(ii)五和大誠監事高

麗麗持有五和同源一號約1.75%的權益，(i i i)47名有限合夥人持有五和同源一號約

89.54%的權益，每名有限合夥人於五和同源一號持有的合夥權益均少於30%。

(2) (i)黃岳升先生作為普通合夥人持有五和同源二號約5.75%的權益，(ii)五和同源四號持

有五和同源二號約27.50%的權益，(iii)五和同源五號持有五和同源二號約22.50%的權

益，(iv)廣西五和博澳監事韋忠清持有五和同源二號約0.75%的權益，(v) 46名有限合

夥人持有五和同源二號約43.5%的權益，每名有限合夥人於五和同源二號持有的合夥

權益均少於30%。

(3) (i)黃岳升先生作為普通合夥人持有五和同源四號約31.37%的權益，及(ii)37名有限合

夥人持有五和同源四號約68.63%的權益，每名有限合夥人於五和同源四號持有的合夥

權益均少於30%。

(4) (i)黃岳升先生作為普通合夥人持有五和同源五號約87.80%的權益，及(ii)5名有限合夥

人持有五和同源五號約12.20%的權益，每名有限合夥人於五和同源五號持有的合夥權

益均少於30%。

(5) (i)我們的非執行董事劉玉玲教授作為普通合夥人持有九江瑞津91%的權益，及(ii)我們

的執行董事兼總經理金毅群女士作為有限合夥人持有九江瑞津9%的權益。

一致行動

2018年12月，黃岳升先生、余協財先生及胡定飛先生訂立一致行動協議（「一致行動協

議」）。根據一致行動協議，(i)黃先生、余先生及胡先生應就日常決策及股東會表決事宜進行協調

並一致行動，及(ii)若未能達成共識，以黃先生的意見為準。一致行動協議自[編纂]起36個月內持

續有效，且經各方一致書面同意可續期。因此，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及[編纂]完成後，黃先

生、余先生及胡先生曾被及將被視為一組一致行動股東。

重大收購、出售及合併

於往績記錄期間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概無進行任何我們認為對我們而言屬重大

的收購、出售或合併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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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纂

]前
投

資

概
覽

我
們

的
[編

纂
]前

投
資

包
括

(a
)發

行
新

股
份
，
及

(b
)股

權
或

股
份

轉
讓
。

[編
纂

]前
投

資
的

主
要

條
款

(a
)
下

表
概

列
我

們
的

[編
纂

]前
投

資
者

透
過

發
行

新
股

向
本

公
司

所
作
七

輪
融

資
的
主

要
條

款
及

詳
情
：

天
使

輪
融

資
A
輪

融
資

A
+

輪
融

資
B
輪

融
資

B
+

1
輪

融
資

B
+

2
輪

融
資

B
+

3
輪

融
資

投
資

協
議

日
期

2
0
1
4
年

1
0
月

1
9
日

2
0
1
5
年

6
月

3
0
日

2
0
2
0
年

1
2
月

2
8
日

2
0
2
2
年

1
2
月

1
5
日

2
0
2
3
年

6
月

1
5
日

2
0
2
3
年

9
月

8
日

2
0
2
4
年

1
0
月

1
7
日

2
0
2
5
年

1
月

1
日

2
0
2
5
年

9
月

2
9
日

完
成

日
期

(1
)

2
0
1
4
年

1
1
月

7
日

2
0
1
5
年

8
月

2
7
日

2
0
2
1
年

1
月

2
8
日

2
0
2
3
年

1
月

1
6
日

2
0
2
3
年

1
2
月

2
9
日

2
0
2
4
年

1
2
月

3
1
日

2
0
2
5
年

9
月

3
0
日

對
價

金
額
（
人

民
幣

元
）

3
0
,0
0
0
,0
0
0

2
3
0
,0
0
0
,0
0
0

3
4
1
,0
0
0
,0
0
0

5
0
,0
0
0
,0
0
0

1
5
8
,0
0
0
,0
0
0

1
8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本
公

司
投

後
估

值
（
人

民

幣
元
）

6
6
5
,0
0
0
,0
0
0

1
,3
8
0
,0
0
0
,0
0
0
(2
)

3
,1
4
1
,0
0
0
,0
0
0
(3
)

3
,5
5
0
,0
0
0
,0
0
0
(4
)

3
,7
5
8
,0
0
0
,0
0
0
(5
)

3
,9
3
8
,0
0
0
,0
0
0

4
,0
3
8
,0
0
0
,0
0
0

向
本

公
司

實
繳
之

每
股

成

本
╱

註
冊

資
本
（
人

民

幣
元
）

7
.9
4

1
3
.7
3

2
7
.8
5

3
1
.0
3

3
1
.4
7

3
1
.4
7

3
1
.4
7

較
[編

纂
]折

讓
(6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對
價

基
準

投
後

估
值
乃

由
相

關
[編

纂
]前

投
資

者
透

過
公

平
磋

商
，
根

據
投

資
時

本
公

司
的

估
值

釐
定

，
並

已
考

慮
投

資
時

間
、

創
始

團
隊

背
景
、

行
業

前
景

及
市

場
規

模
，
以

及
本

集
團

的
前

景
及

增
長

潛
力
。

[編
纂

]前
投

資
所

得
款

項

用
途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約

9
0
%

的
[編

纂
]前

投
資

所
得

款
項

已
動

用
，

分
別

用
於

(i
)為

我
們

的
研

發
活

動
提

供
資

金
，

(i
i)
為

廣
西

天
然

藥
物

生
產

基
地

、

W
H
0
0
2
紫

杉
醇

腫
瘤

靶
向
中

長
鏈

脂
質
乳

智
能

生
產

線
及

其
配

套
設

施
的

建
設

提
供

資
金
；
及

(i
ii
)為

我
們

的
日

常
營

運
提

供
資

金
。

禁
售

期
根

據
適

用
的
中

國
法

律
，
自

[編
纂

]起
計

1
2
個

月
內
，
所

有
現

有
股

東
（
包

括
[編

纂
]前

投
資

者
）
不

得
出

售
其

現
時

持
有

的
任

何
股
份
。

[編
纂

]前
投

資
者

為
本

公

司
帶

來
的

戰
略

裨
益

董
事

認
為
，
(i
)本

公
司

可
受

益
於

[編
纂

]前
投

資
者

所
提

供
的

額
外

資
金

及
其

知
識

及
經

驗
；
及

(i
i)
[編

纂
]前

投
資

彰
顯

[編
纂

]前
投

資
者

對
本

集
團

營
運

及
發

展
的

信

心
。
依

託
[編

纂
]前

投
資

者
提

供
的

資
源
，
我

們
能

夠
開

拓
新

業
務

機
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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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註
：

(1
)

完
成

日
期

指
各

[編
纂

]前
投

資
的

對
價

獲
全

數
且
不

可
撤

銷
結

清
之

日
。

(2
)

A
輪

融
資

時
的

每
股

成
本

及
本

公
司

估
值

較
天

使
輪

融
資

時
的

兩
者
上

升
，
其

原
因
乃
主

要
由

於
W

H
0
0
1
確

證
性

II
I期

臨
床

試
驗

即
將

完
成
，
該

試
驗

最
終

於
2
0
1
5
年

7
月

完
成
。

(3
)

A
+

輪
融

資
時

的
每

股
成

本
及

本
公

司
估

值
較

A
輪

融
資

時
的

兩
者
上

升
，
其

原
因
乃
主

要
由

於
(i
)
2
0
2
0
年

3
月

完
成

針
對

S
Z
-A

原
料

藥
及

桑
博

恩
®
的

新
藥
上

市
申

請
(N

D
A
)；

(i
i)
2
0
1
9

年
4
月

獲
得

W
H
0
0
2
臨

床
試

驗
的

IN
D
批

准
。

(4
)

B
輪

融
資

時
的

每
股

成
本

及
本

公
司

估
值

較
A
+

輪
融

資
時

的
兩

者
上

升
，
其

原
因
乃
主

要
由

於
(i
)桑

博
恩

®
的

銷
售

收
入

突
破
人

民
幣

1
0
0
百

萬
元
；
及

(i
i)
2
0
2
2
年

1
2
月
，
我

們
向

藥
品

審

評
中

心
提
交

W
H
0
0
6（

減
重
）
的

IN
D
前

溝
通

材
料
。

(5
)

B
+

1
輪

融
資

時
的

每
股

成
本

及
本

公
司

估
值

較
B
輪

融
資

時
的

兩
者
上

升
，
其

原
因
乃
主

要
由

於
W

H
0
0
6（

減
重
）
的

IN
D
申

請
提
交

工
作

即
將

完
成
，
該

項
工

作
最

終
於

2
0
2
3
年

7
月

完

成
。

(6
)

根
據

指
示

性
[編

纂
]中

位
數

計
算
。

(b
)
下

表
概

列
我

們
的

[編
纂

]前
投

資
者

獲
得

本
公

司
股

權
或

股
份
之

股
權

或
股
份

轉
讓

的
主

要
條

款
及

詳
情
：

2
0
1
7
年

1
月

的

股
權

轉
讓

2
0
2
1
年

2
月

的

股
權

轉
讓

2
0
2
2
年

8
月

的

股
權

轉
讓

2
0
2
3
年

1
0
月

的

股
權

轉
讓

2
0
2
4
年

1
0
月

的

股
權

轉
讓

2
0
2
4
年

1
2
月

及

2
0
2
5
年

1
月

的

股
權

轉
讓

2
0
2
5
年

1
0
月

及

9
月

的
股

權
轉

讓

轉
讓
人

北
極

光
正

源
黃

岳
升

先
生

、
余

協

財
先

生
及

胡
定

飛
先

生
及

朗
盛
二

號

胡
定

飛
先

生
及

余
協

財
先

生

上
海

同
創

偉
業

俞
荷

青
女

士
、

宋
珠

琴
女

士
、

胡
定

飛
先

生
及

余
協

財
先

生

嘉
興

翮
豐

及
朗

盛
百

匯

朗
盛

百
匯

及
嘉

興

翮
豐

承
讓
人

北
極

光
泓

源
寧

波
高

靈
及

天
巨

卓

投
資

俞
荷

青
女

士
及

宋
珠

琴
女

士

杭
州

鼎
祐

西
藏

龍
磐

科
瓴

安
醫

藥
合

肥
國

駿
及
中

和

匯
瑾

轉
讓

協
議

日
期

2
0
1
6
年

8
月

1
0
日

2
0
2
1
年

1
月

2
2
日

2
0
2
2
年

8
月

1
5
日

2
0
2
3
年

6
月

3
0
日

2
0
2
4
年

1
0
月

1
6
日

2
0
2
4
年

1
2
月

3
1
日

及

2
0
2
5
年

1
月

5
日

2
0
2
5
年

9
月

2
4
日

及

2
0
2
5
年

1
0
月

2
4
日

完
成

日
期

2
0
1
6
年

1
0
月

2
1
日

2
0
2
1
年

2
月

5
日

2
0
2
2
年

8
月

1
5
日

2
0
2
3
年

7
月

1
1
日

2
0
2
4
年

1
0
月

1
7
日

2
0
2
5
年

2
月

2
0
日

2
0
2
5
年

1
0
月

3
1
日

對
價

金
額

（
人

民
幣

元
）

1
0
,9
0
4
,3
3
2
.6
5

6
0
,0
0
0
,0
0
0

1
5
,0
0
0
,0
0
0

2
0
,0
0
0
,0
0
0

3
2
,9
9
9
,9
8
4
.0
5

2
0
,0
0
0
,0
0
0

3
7
,0
0
9
,7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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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7
年

1
月

的

股
權

轉
讓

2
0
2
1
年

2
月

的

股
權

轉
讓

2
0
2
2
年

8
月

的

股
權

轉
讓

2
0
2
3
年

1
0
月

的

股
權

轉
讓

2
0
2
4
年

1
0
月

的

股
權

轉
讓

2
0
2
4
年

1
2
月

及

2
0
2
5
年

1
月

的

股
權

轉
讓

2
0
2
5
年

1
0
月

及

9
月

的
股

權
轉

讓

作
為

對
價
之

每
股

成

本
╱

註
冊

資
本
（
人

民

幣
元
）

1
3
.7
3

2
3
.6
7（

向
寧

波
高

靈

轉
讓

的
人

民
幣

2
,1

1
2
,0

8
9
元

註
冊

資
本

）
及

2
7
.8

5（
向

天
巨

卓
投

資
轉

讓
的

人
民

幣
3
5
9
,0

5
5
元

註
冊

資
本
）

2
1
.8
8

2
8
.9
5

2
8
.3
2

3
1
.4
7

2
8
.3
2

較
[編

纂
]折

讓
(1
)

[編
纂

]%
[編

纂
]%
（
就

轉
讓
予

寧
波

高
靈

而
言
）

[編
纂

]%
（
就

轉
讓
予

天
巨

卓
投

資
而

言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對
價

基
準

據
我

們
所

深
知
，
每

股
股
份

╱
每

股
股
份

的
註

冊
資

本
╱

股
權

轉
讓

的
轉

讓
價

格
乃

經
相

關
轉

讓
人

與
承

讓
人

按
公

平
原

則
磋

商
，
並

考
慮

到
（
其
中

包
括
）
轉

讓
時

間

及
我

們
業

務
及

經
營

實
體

的
狀

況
後

釐
定
。
然

而
，
由

於
實

際
執

行
的

轉
讓

價
格
乃

經
雙

方
磋

商
釐

定
，
故

可
能

與
本

公
司

於
轉

讓
時

或
前

後
的

當
時

每
股

估
值

有
所

偏
差
。

禁
售

期
根

據
適

用
的
中

國
法

律
，
自

[編
纂

]起
計

1
2
個

月
內
，
所

有
現

有
股

東
（
包

括
[編

纂
]前

投
資

者
）
不

得
出

售
其

現
時

持
有

的
任

何
股
份
。

附
註
：

(1
)

根
據

指
示

性
[編

纂
]中

位
數

計
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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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前投資者的特殊權利

[編纂 ]前投資者獲授予有關本公司若干特殊權利。於2026年2月12日，本公司與（其中包

括）[編纂]前投資者訂立終止協議，據此，在符合指南第4.2章的情況下，(i)贖回權若干其他特殊

權利已於本公司首次向聯交所提交[編纂]前終止；及(ii)[編纂]前投資者的所有其他剩餘特殊權利

將於[編纂]時終止。贖回權將於下述任一事件最早發生時自動恢復：(i)本公司或保薦人撤回[編

纂]；或(ii)本公司的[編纂]遭證券監管機構拒絕。

獨家保薦人確認

基於(i)本公司首次向聯交所提交[編纂]前超過28個完整工作日，已結清[編纂]前投資的對

價；及(ii)誠如上文「— [編纂]前投資者的特殊權利」所披露，在符合指南第4.2章的情況下，授

予[編纂]前投資者的特殊權利終止，獨家保薦人確認[編纂]前投資符合指南第4.2章的規定。

有關[編纂]前投資者的資料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各位[編纂]前投資者的詳情載列如下。就本公司所深知，除下

文另有披露者外，所有[編纂]前投資者均為獨立第三方。

我們已從三位經驗豐富的投資人處獲得實質投資（即北京醫藥基金、朗盛投資者及龍磐投資

者，各投資者均符合指南第2.3章第10段所規定的要求。

(1) 北京醫藥基金

北京醫藥基金為我們的資深投資者之一且為一家於2023年12月28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

限合夥企業，其主要從事醫藥產業投資，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持有本公司約4.95%的股份及緊

隨[編纂]完成後（假設[編纂]未獲行使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至[編纂]期間並無

作出任何變動）將持有本公司約[編纂]%的股份。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北京醫藥基金由(i)其有限合夥人北京市政府投資引導基金（有限合

夥）（「北京引導基金」，最終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北京市國資委」）控制）

擁有99.00%權益；(ii)其普通合夥人之一北京京國管置業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京國管」，最終由

北京市國資委控制）擁有0.50%權益；及(iii)其普通合夥人之一北京康士達管理諮詢有限公司

（「北京康士達」，最終由CBC Group (HK) Limited（「CBC」）控制）擁有0.5%權益。北京醫藥基

金、北京引導基金、北京京國管、北京康士達、北京市國資委及CBC各自均為獨立第三方。

歷 史、發 展 及 公 司 架 構

– 122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本文件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警告」

一節。



北京醫藥基金為一家私募股權基金，成立目的為通過投資（其中包括）創新藥物、醫療器械

以及細胞與基因治療企業向生物科技及醫療保健領域不同階段的公司提供支持。其於生物科技

及醫療保健行業擁有豐富的投資經驗，包括但不限於北京先通國際醫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國

放射性藥物市場的先行者及領導者）及北京鞍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專注於創新抗腫瘤

藥物研發及商業化的生物科技公司）。於2025年9月30日，北京醫藥基金的淨資產約為人民幣

50.3億元。

(2) 朗盛投資者

朗盛投資者指朗盛二號及朗盛百匯，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二者合計持有本公司約

4.65%的股份，及緊隨[編纂]完成後（假設[編纂]未獲行使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於最後實際可行日

期至[編纂]期間並無作出任何變動）將合共持有本公司約[編纂]%的股份。朗盛二號及朗盛百匯的

普通合夥人均由朗盛投資集團有限公司（「朗盛集團」）控制，朗盛集團最終由平凡先生控制。

朗盛二號

朗盛二號為一家於2013年12月18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主要從事股權投

資。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朗盛二號由(i)寧波朗盛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作為其普通合夥人）持

有約0.67%；及(ii)七位有限合夥人持有約99.33%，各有限合夥人持有的朗盛二號合夥權益均少

於30%，且均為獨立第三方。平凡先生通過(i)約30%的直接持股；及(ii)通過朗盛集團間接持有

約66.2%的方式控制寧波朗盛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且平凡先生持有朗盛集團約99%的股權。

朗盛百匯

朗盛百滙為一家於2015年11月3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主要從事股權投資。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朗盛百滙由(i)其普通合夥人寧波鎮海朗盛百滙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約0.33%；(ii)十二位有限合夥人持有約99.67%，各有限合夥人所持合夥權益均少於30%，且均

為獨立第三方。朗盛集團持有寧波鎮海朗盛百滙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約55%的股權，朗盛集團為

唯一持有不少於30%權益的股東，而朗盛集團由平凡先生持有約99%的股權。

據本公司所知，平凡先生及上述各實體均為獨立第三方。

朗盛集團成立於2010年，是一隻專注投資生物醫藥及大健康等行業的投資基金，管理資產

規模逾人民幣13億元。朗盛集團側重投資具有自主知識產權及先進技術的早期至成長階段企

業。朗盛集團主要投資的行業包括醫療健康與科技領域，支持具長期發展潛力的公司。朗盛集團

歷 史、發 展 及 公 司 架 構

– 123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本文件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警告」

一節。



的投資組合包括生物技術行業的公司，例如宜明昂科生物醫藥技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該公司

於香港聯合交易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1541.HK）及海創藥業股份有限公司（該公司於上海證券

交易所科創板上市，證券代碼688302.SH），以及其他生物技術和醫療健康行業的公司，例如北

京博奧晶典生物技術有限公司、安翰科技（武漢）股份有限公司、賽煒醫療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及上海諾生醫療科技有限公司。平凡先生在中國資本市場擁有逾十年經驗，專注於醫療健康及

數據賦能等領域的投資。

(3) 龍磐投資者

龍磐投資者指北京龍磐及西藏龍磐，為我們的資深投資者之一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共同

持有本公司約4.31%的股份，及緊隨[編纂]完成後（假設[編纂]未獲行使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於最

後實際可行日期至[編纂]期間並無作出任何變動）將合共持有本公司約[編纂]%的股份。龍盤投資

者均由余治華先生最終控制。

北京龍磐

北京龍磐為一家於2014年9月9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主要從事股權投資。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北京龍磐由(i)北京龍磐投資管理諮詢中心（普通合夥）（「龍磐投資」）（作

為其普通合夥人）持有約1.03%；及(ii)13位有限合夥人持有約98.97%，每名有限合夥人均持有

北京龍磐少於30%的合夥權益且均為獨立第三方。龍磐投資由(i)余治華先生（作為執行合夥人）

持有約0.71%；及(ii)西藏龍磐管理諮詢中心（有限合夥）持有約99%。西藏龍磐管理諮詢中心（有

限合夥）由(i)北京龍磐管理諮詢有限公司（作為其普通合夥人）持有約54.8%，該公司由余治華先

生持有76 .47%並受其控制；( i i )余治華先生持有約9 .15%；及 ( i i i )七位有限合夥人持有約

90.85%，每名有限合夥人均持有西藏龍磐少於30%的合夥權益且均為獨立第三方。

西藏龍磐

西藏龍磐為一家於2022年6月2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主要從事股權投資。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西藏龍磐由(i)西藏瑞瀚企業管理諮詢中心（有限合夥）（作為其普通合夥

人）持有約1.01%；及(ii)26名有限合夥人持有約98.99%，每名有限合夥人均持有西藏龍磐少於

30%的合夥權益且均為獨立第三方。西藏瑞瀚企業管理諮詢中心（有限合夥）由其普通合夥人余

治華先生持有約76.47%並受其控制。

據本公司所深知，余治華先生及上述各實體均為獨立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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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磐投資為北京龍磐及西藏龍磐的基金管理人，在管資產規模為超過人民幣100億元。龍磐

投資專注於生物醫藥領域，主要投資於早期至中期階段。其已投資超過一百家創新藥公司及數

十家創新醫療器械公司，包括北京凱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該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股份

代號：688687.SH）、愛博諾德（北京）醫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該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股

份代號：688050.SH）、榮昌生物製藥（煙臺）股份有限公司（該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股份

代號：688331.SH；並於聯交所上市，股份代號：9995.HK）、翰思艾泰生物醫藥科技（武漢）股

份有限公司（該公司於聯交所上市，股份代號：3378.HK）、力品藥業（廈門）股份有限公司、江蘇

亞虹醫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該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股份代號：688176.SH）及心航路醫

學科技（廣州）有限公司。

余治華先生在生物醫藥領域擁有超過15年的投資經驗，曾投資超過一百家創新藥公司及數

十家創新醫療器械公司。

(4) 杭州投資者

杭州投資者指杭州鼎投及杭州鼎祐，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共同持有本公司約[5.1]%的股

份，且兩者均由楊衛東先生最終控制。

杭州鼎投

杭州鼎投為一家於2020年12月28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主要從事[股權投

資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杭州鼎投由 ( i )楊衛東先生（作為其普通合夥人）持有

約[11.36]%；(ii)由非執行董事方岳亮先生的配偶周京仙女士持有約10.91%及(iii)七位有限合夥

人持有約77.73%，每名有限合夥人均持有杭州鼎投少於30%的合夥權益且均為獨立第三方。

杭州鼎祐

杭州鼎祐為一家於2023年5月4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主要從事[股權投資]。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杭州鼎祐由(i)楊衛東先生（作為其普通合夥人）持有[5]%；(ii)孔益明先

生持有[35]%；(iii)郎志江先生持有[35]%；(iv)周京仙女士持有約6.25%；及(v)七位有限合夥人

持有18.75%，每名有限合夥人均為獨立第三方。

就本公司所深知，除周京仙女士外，上述各人士及實體均為獨立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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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寧波高靈

寧波高靈為一家於2019年12月13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截至最後實際可行

日期持有本公司約4.44%的股份。寧波高靈是科學技術部科技成果商業化引導的子基金，主要致

力於推動地方財政對科技產業的投入轉化為實際成果。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寧波高靈由(i)高能天匯創業投資有限公司（作為其普通合夥人）持

有約0.5%，該公司由非執行董事王曉濱博士持有49%的股權並且為持股不少於30%的唯一股

東；(ii)天津中安和源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持有約30.36%，林鑫先生最終控制該公

司85%股權；(iii)科學技術部新質生產力促進中心持有約30%；及(iv)三位有限合夥人持有約

39.14%，每名有限合夥人均持有寧波高靈少於30%的合夥權益且均為獨立第三方。

就本公司所深知，除王曉濱博士及其控制公司（即寧波高靈及高能天匯創業投資有限公司）

外，上述各人士及實體均為獨立第三方。

(6) 天自投資者

天自投資者指天自五和、天自五博及天自博澳，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共同持有本公司約

4%的股份，彼等均由其共同普通合夥人上海天自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自」）管理及控制。

天自五和

天自五和為一家於2020年12月3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主要從事股權投資。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天自五和由(i)上海天自（作為其普通合夥人）持有約0.18%；及(ii)十六

位有限合夥人持有約99.82%，每名有限合夥人均持有天自五和少於30%的合夥權益且均為獨立

第三方。

天自五博

天自五博為一家於2023年8月23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主要從事股權投資。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天自五博由(i)上海天自（作為其普通合夥人）持有約1.75%；(ii)獨立第

三方於炳歧先生持有約34.98%；及(iii)10位有限合夥人持有約63.27%，每名有限合夥人均持有

天自五博少於30%的合夥權益且均為獨立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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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自博澳

天自博澳為一家於2022年12月13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主要從事股權投

資。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天自博澳由(i)上海天自（作為其普通合夥人）持有約1.85%；及(ii)

十八位有限合夥人持有約98.15%，每名有限合夥人均持有天自博澳少於30%的合夥權益且均為

獨立第三方。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上海天自由李強先生持有80%並因此受其控制，就本公司所深

知，彼為獨立第三方。

(7) 同創偉業投資者

同創偉業投資者指杭州南海及上海同創偉業，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共同持有本公司約

2.3%的股份，兩者均由深圳同創偉業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同創偉業資產」，一間專注於新興

產業投資的資產管理公司，其股份於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為公眾公司股份買賣的中國場

外交易系統）上市，股份代號832793）最終控制。

杭州南海

杭州南海為一家於2014年7月3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主要從事股權投資。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杭州南海由(i)杭州同創偉業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作為其普通合夥人）持

有約7.03%，該公司為同創偉業資產全資附屬公司；及(ii)八位有限合夥人持有約92.97%，每名

有限合夥人均持有杭州南海少於30%的合夥權益且均為獨立第三方。

就本公司所深知，同創偉業資產及杭州同創偉業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均為獨立第三方。

上海同創偉業

上海同創偉業為一家於2012年11月27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主要從事股權

投資。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上海同創偉業由(i)上海同創偉業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作為其普通

合夥人，「上海同創偉業資產」）持有約16.29%，該公司為同創偉業資產全資附屬公司；(ii)上海

同創偉業創業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持有約55.71%，該公司由其普通合夥人上海同創偉業資

產控制及管理；及(iii)四位有限合夥人持有約28%，每名有限合夥人均持有上海同創偉業少於

30%的合夥權益且均為獨立第三方。

就本公司所深知，上海同創偉業資產及上海同創偉業創業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均為獨

立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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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陳森潔先生

陳森潔先生為個人投資者，且就本司所深知，彼為獨立第三方。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陳森潔先生持有本公司約2.27%的股份。

(9) 北極光投資者

北極光投資者指北極光正源及北極光泓源，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共同持有本公司約1.7%

的股份。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北極光正源持有北極光泓源約77%的合夥權益，並共享同一普

通合夥人即蘇州柏源創業投資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蘇州柏源」）。北極光投資者是北極光

創投的成員公司，是一間專注於技術驅動型企業早期投資的風險投資機構，主要投資領域包括

新技術、醫療及新消費行業。

北極光正源

北極光正源為一家於2014年8月29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主要從事股權投

資。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北極光正源由( i)蘇州柏源（作為其普通合夥人）持有約1.00%；

及(ii)35位有限合夥人持有約99.00%，每名有限合夥人均持有北極光正源少於30%的合夥權益且

均為獨立第三方。

北極光泓源

北極光泓源為一家於2015年12月30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主要從事股權投

資。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北極光泓源由(i)蘇州柏源（作為其普通合夥人）持有約1.00%；(ii)

北極光正源持有約77.00%；及(iii)兩位有限合夥人持有約22.00%，每名有限合夥人均為獨立第

三方。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蘇州柏源由(i)蘇州崧源管理諮詢有限公司（作為其普通合夥人）持

有約1.00%；及(ii)五位有限合夥人持有約99.00%，每名有限合夥人均持有蘇州柏源少於30%的

合夥權益且均為獨立第三方。蘇州崧源管理諮詢有限公司由張朋朋先生持有50%並受其控制，

且概無其餘下股東持有其30%或以上股權。

就本公司所深知，蘇州柏源、蘇州崧源管理諮詢有限公司及張朋朋先生均為獨立第三方。

(10) 凱喜雅控股

凱喜雅控股為一家於2009年3月6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凱喜雅控股是一間

主要從事股權投資以及紡織產品及原材料的生產與銷售的企業。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凱喜

雅控股持有本公司約1.4%的股份。

歷 史、發 展 及 公 司 架 構

– 128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本文件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警告」

一節。



浙江凱喜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凱喜雅控股約66.44%的股權，而其餘下股東於其中持有

不足30%股權。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浙江凱喜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由包如榮先生控制，而包

如榮先生於其中持有約[32.67]%的股份。

就本公司所深知，浙江凱喜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及包如榮先生均為獨立第三方。

(11) 工融順禧

工融順禧為一家於2024年4月12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主要從事於股權投

資。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工融順禧持有本公司約1.24%的股份。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工融順禧有兩個普通合夥人，即工銀資本管理有限公司及北京順

禧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順禧私募」）。工銀資本管理有限公司由工銀金融資產投資有限公司

及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上海證券交易所（股份代號：601398.SH）及香港聯交所（股

份代號：1398.HK）上市的公司）間接全資擁有。順禧私募由北京國管及北京市國資委間接全資

擁有。工融順禧的有限合夥人中，持有該合夥企業30%或以上權益者為北京國管，其持股比例為

51.49%。就本公司所深知，上述各實體均為獨立第三方。

(12) 清科產業投資

清科產業投資為一家於2021年7月14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主要從事提供策

略性產業規劃及中長期資產管理投資服務。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清科產業投資持有本公司

約1.11%的股份。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清科產業投資由(i)北京清科創盈創業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作為其普

通合夥人）持有約0.5%；及(ii)鄆城縣鄆州城市建設發展有限公司持有約99.5%，該公司由鄆城

縣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局最終全資控制。北京清科創盈創業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由北京清科創富投

資管理有限公司及清科管理顧問集團有限公司間接全資擁有。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倪正東

先生持有清科管理顧問集團有限公司約54.93%的股權，為其持股不少於30%的唯一股東。

就本公司所深知，倪正東先生及上述各實體均為獨立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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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大興產業發展基金

大興產業發展基金為一家於2023年11月22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主要從事

股權投資。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大興產業發展基金持有本公司約0.74%的股份。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大興產業發展基金由(i)北商資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作為其普通

合夥人）持有約0.1%，該公司由北京市大興區人民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大興區國資

委」）最終全資擁有；及 ( i i )北京市大興發展引導基金（有限合夥）（「大興引導基金」）持有約

99.9%，該基金亦由大興區國資委最終全資擁有。

就本公司所深知，大興區國資委、北商資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及北京市大興發展引導基

金（有限合夥）均為獨立第三方。

(14) 合肥國駿

合肥國駿為一家於2016年12月22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主要從事新材料產

業。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合肥國駿持有本公司約0.55%的股份。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合肥國駿分別由李興國先生及李曉康先生持有95.00%及5.00%。

就本公司所深知，李興國先生及李曉康先生各自均為獨立第三方。

(15) 科瓴安醫藥

科瓴安醫藥為一家於2024年12月9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截至最後實際可行

日期，科瓴安醫藥持有本公司約0.5%的股份。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科瓴安醫藥由合肥科穎醫藥科技有限公司全資擁有。范穎先生持

有合肥科穎醫藥科技有限公司52.5%，為其持股不少於30%的唯一股東。

就本公司所深知，范穎先生及合肥科穎醫藥科技有限公司各自均為獨立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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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中和匯瑾

中和匯瑾為一家於2023年4月20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主要從事股權投資。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中和匯瑾持有本公司約0.47%的股份。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中和匯瑾由(i)北京中和元良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為其普通合

夥人）持有約0.03%；(ii)山西潤生大業生物材料有限公司持有約90.88%；及(ii)一位獨立第三方

持有約0.09%。

北京中和元良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由北京大有通向科技有限公司全資擁有，後者由周龍

環先生持有95.5%並受其控制。

山西潤生大業生物材料有限公司由閻長麗女士持有95%並受其控制。

就本公司所深知，周龍環先生、閻長麗女士、北京中和元良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山西

潤生大業生物材料有限公司均為獨立第三方。

(17) 天巨卓投資

天巨卓投資為一家於2021年1月13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主要從事股權投

資。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天巨卓投資持有本公司約0.28%的股份。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天巨卓投資分別由趙雪花女士及趙發杰先生持有95 .00%及

5.00%。就本公司所深知，趙雪花女士及趙發杰先生各自均為獨立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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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資本化

下表載列本公司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及[編纂]的股權架構（假設[編纂]未獲行使）：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於[編纂]後

股東 股份數目 持股百分比

非上市

股份數目 H股數目 股份數 持股百分比

(%) (%)

控股股東 71,420,149 55.67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黃岳升先生 20,649,408 16.09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九江瑞和 19,604,414 15.28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胡定飛先生 10,698,711 8.34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余協財先生 10,414,070 8.12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九江瑞達 5,026,773 3.92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五和同源一號 2,010,709 1.57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五和同源二號 2,010,709 1.57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五和同源三號 1,005,355 0.78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杭州投資者 6,546,875 5.10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杭州鼎投 3,949,607 3.08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杭州鼎祐 2,597,268 2.02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北京醫藥基金 6,355,020 4.95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朗盛投資者 5,971,319 4.65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朗盛二號 3,193,719 2.49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朗盛百匯 2,777,600 2.16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寧波高靈 5,702,641 4.44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龍磐投資者 5,536,192 4.31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北京龍磐 4,371,107 3.41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西藏龍磐 1,165,085 0.91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九江瑞津 5,529,450 4.31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天自投資者 5,126,393 4.00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天自五和 1,831,181 1.43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天自五博 1,684,080 1.31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天自博澳 1,611,132 1.26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同創偉業投資者 2,951,826 2.30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杭州南海 2,549,812 1.99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上海同創偉業 402,014 0.31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陳森潔先生 2,914,071 2.27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北極光投資者 2,185,553 1.70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北極光正源 1,391,153 1.08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北極光泓源 794,400 0.62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凱喜雅控股 1,795,276 1.40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工融順禧 1,588,755 1.24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清科產業投資 1,429,880 1.11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大興產業發展基金 953,253 0.74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合肥國駿 706,113 0.55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科瓴安醫藥 635,503 0.50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中和匯瑾 600,539 0.47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天巨卓投資 359,055 0.28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小計 128,307,863 100.00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餘下公眾[編纂] — — — [編纂] [編纂] [編纂]

總計 [編纂] [編纂] [編纂]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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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現有股東持有的[編纂]股內資非上市股份將於[編纂]後轉換為H股。

公眾持股量及自由流通量

公眾持股量

緊隨[編纂]完成後（假設完成將內資非上市股份轉化為H股及[編纂]未獲行使），在[編纂]股H

股中，

a. (i)黃岳升先生、胡定飛先生、余協財先生、五和同源一號、五和同源二號、五和同源

三號、九江瑞達及九江瑞和（各自為我們的控股股東），及(ii)九江瑞津及寧波高靈（各

自為我們董事的受控法團）所持由非上市內資股轉換並於聯交所[編纂]的合共[編纂]股

H股（佔 [編纂 ]完成後已發行股份總數約 [編纂 ]%）將不會於 [編纂 ]後計入上市規則第

8.08條項下的公眾持股量，此乃由於有關股份構成本公司核心關連人士持有的股份；

b. [編纂]前投資者（均為獨立第三方）所持由非上市內資股轉換並於聯交所[編纂]的[編纂]

股H股（佔[編纂]完成後已發行股份總數約[編纂]%）將於[編纂]後計入上市規則第8.08

條項下的公眾持股量，此乃由於(i)該等實體於[編纂]後並非本公司的核心關連人士，

亦不習慣於接收本公司核心關連人士關於收購、出售、投票或以其他方式出售其股份

的指示，及(ii)其收購股份並非由本公司的核心關連人士直接或間接提供資金；及

c. [編纂]股H股將根據[編纂]。

[編纂]後，本公司將符合上市規則第19A.13A(1)條有關公眾持股量的規定。該條訂明，倘本

公司H股於[編纂]時的預計市值超過60億港元，但不超過300億港元，[編纂]時公眾人士持有的H

股數目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最低百分比應為以下兩項之較高者：(i)令公眾人士持有的H股

於[編纂]時的預計市值達15億港元的百分比；及(ii)15%。假設(i)於[編纂]中配發及發行[編纂]股

H股（假設[編纂]未獲行使），(ii)我們的現有股東持有的[編纂]股未上市股份轉換為H股及(iii)[編

纂]將為每股H股[編纂]港元（即指示性[編纂]的下限）。[編纂]股H股將計入公眾持股量，佔本集團

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編纂]%，此比例高於上市規則第19A.13A(1)條規定的H股公眾持股比例要

求，即，使公眾人士持有的H股於[編纂]時的預期市值達15億港元的百分比為[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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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流通量

上市規則第19A.13C(1)條規定，若新申請人為於[編纂]時沒有其他上市股份的中國發行人，

這通常意味著，於[編纂]時，尋求[編纂]的H股中由公眾持有且不受任何出售限制（不論根據合

約、上市規則、適用法律或其他方式所規限）之部分必須：(a)佔H股所屬類別於[編纂]時已發行

股份總數（不包括庫存股份）至少10%，且於[編纂]時之預期市值不少於50,000,000港元；或(b)

於[編纂]時之預期市值不少於600,000,000港元。

緊隨[編纂]完成以及非上市股份轉換為H股後，假設[編纂]未獲行使，本公司的股份總數將

為[編纂]股。我們預計[編纂]股股份（佔我們已發行股份總數的[編纂]%），預計市值約[編纂]港元

（假設每股[編纂]的[編纂]為[編纂]港元即指示性[編纂]的下限），該等股份將於[編纂]時由公眾人

士持有且不受任何出售限制。因此，本公司預期將符合上市規則第19A.13C(1)條項下的自由流

通量規定。

過往上市申請及[編纂]理由

於2021年4月，本公司就於A股市場首次公開發售訂立了一份輔導協議（「輔導協議」），以探

索建立資本市場平台的機會及獲得合資格A股上市保薦人的輔導（「A股上市輔導」）。隨著我們業

務的發展，並考慮到聯交所是國際公認且聲譽良好的證券交易所，我們隨後於2023年3月終止輔

導協議並決定尋求H股於聯交所[編纂]，以便為我們業務的發展及擴大提供更多資金，為本公司

提供海外募資平台，進一步增強我們的品牌影響力及市場知名度，擴大我們的國際影響力從而

進一步增強我們的競爭力，並完善內部治理結構，建立現代企業管理制度。有關我們未來計劃的

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未來計劃及[編纂]用途」。

自簽署輔導協議起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公司未曾向中國證監會或中國任何證券交

易所提交任何A股上市申請，亦未曾收到中國證監會（包括其當地分支機構）或中國任何證券交易

所就輔導協議或A股上市輔導提出的任何意見或問詢。

就董事所深知及確信，董事並不知悉有關A股上市輔導且須提請聯交所及[編纂]垂注的任何

重大事宜。根據獨家保薦人進行的獨立盡職調查工作，以及向獨家保薦人提供的資料及陳述，獨

家保薦人並無發現可合理地使其對上述董事意見產生懷疑的重大事宜。

歷 史、發 展 及 公 司 架 構

– 134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本文件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警告」

一節。



公
司

架
構

緊
接

[編
纂

]完
成

前
的

公
司

架
構

下
圖

載
列

緊
接

[編
纂

]完
成

前
本

集
團

的
簡

化
股

權
及

公
司

架
構
（

假
設

本
公

司
已

發
行

股
本

於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至

[編
纂

]期
間
並

無
作

出
任

何
變

動
）。

黃
岳
升
先
生

五
和
同
源
一
號

五
和
同
源
二
號

五
和
同
源
三
號

九
江
瑞
達

九
江
瑞
和

本
公
司

胡
定
飛
先
生

余
協
財
先
生

一
致
行
動

(1
)

普
通
合
夥
人

 
普
通
合
夥
人

 
普
通
合
夥
人

 
普
通
合
夥
人

 
普
通
合
夥
人

 

1.
57

%
1.

57
%

0.
78

%
3.

92
%

15
.2

8%

 九
江
瑞
津 4.
31

%

杭
州
投
資
者

(2
)

5.
10

%

北
京
醫
藥
基
金

(2
)

4.
95

%

朗
盛
投
資
者

(2
)

4.
65

%

寧
波
高
靈

(2
)

4.
44

%

龍
磐
投
資
者

(2
)

4.
31

%

天
自
投
資
者

(2
)

4.
00

%

其
他
[編
纂
]前

投
資
者

(3
)

12
.5

7%

16
.0

9%
8.

34
%

8.
12

%

五
和
大
誠

廣
西
五
和
博
澳

澳
門
五
和
博
澳

浙
江
五
和
博
澳

10
0%

10
0%

80
%

20
%

10
0%

附
註
：

(1
)

詳
情

請
參

閱
本

節
上

文
「
一

致
行

動
」
。

(2
)

詳
情

請
參

閱
本

節
上

文
「
[編

纂
]前

投
資

—
有

關
[編

纂
]前

投
資

者
的

資
料
」
。

(3
)

持
有

本
公

司
不

足
4
%

股
權

的
[編

纂
]前

投
資

者
。

歷 史、發 展 及 公 司 架 構

– 135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本文件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警告」

一節。



緊
隨

[編
纂

]完
成

後
的

公
司

架
構

下
圖

載
列

緊
隨

[編
纂

]完
成

後
本

集
團

的
簡

化
股

權
及

公
司

架
構
（

假
設

[編
纂

]未
獲

行
使
且

本
公

司
已

發
行

股
本

於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至

[編
纂

]期

間
並

無
作

出
任

何
變

動
）。

黃
岳
升
先
生

五
和
同
源
一
號

五
和
同
源
二
號

五
和
同
源
三
號

九
江
瑞
達

九
江
瑞
和

本
公
司

胡
定
飛
先
生

余
協
財
先
生

一
致
行
動

普
通
合
夥
人

 
普
通
合
夥
人

 
普
通
合
夥
人

 
普
通
合
夥
人

 
普
通
合
夥
人

 

 九
江
瑞
津

杭
州
投
資
者

北
京
醫
藥
基
金

朗
盛
投
資
者

寧
波
高
靈

龍
磐
投
資
者

天
自
投
資
者

其
他
[編
纂
]前

投
資
者

五
和
大
誠

廣
西
五
和
博
澳

澳
門
五
和
博
澳

浙
江
五
和
博
澳

10
0%

10
0%

80
%

20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10
0%

歷 史、發 展 及 公 司 架 構

– 136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本文件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警告」

一節。


	歷史、發展及公司架構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fals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CMYK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fals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fals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fals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CHT <FEFF005B683964DA300C005B0042004E0050005D300D005D0020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ExportLayers /ExportVisiblePrintableLayers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tru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true
      /AddPageInfo true
      /AddRegMarks true
      /BleedOffset [
        14.173230
        14.173230
        14.173230
        14.173230
      ]
      /ConvertColors /ConvertToCMYK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tru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arksOffset 0
      /MarksWeight 0.28346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PageMarksFile /JapaneseWithCircle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ntaggedRGB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